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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明镜
WEEKLY周刊

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2019年2月1日浙江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浙江省再担保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关于转让担保合作协议权
利义务的三方协议》，三方就《担保合作协议》相关权利义务转移事宜达成协议，

《担保合作协议》项下原由浙江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权利义务均转移给
浙江省再担保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2020年4月29日，浙江省再担保有限公司
更名为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作为连带保

证人已为以下债务人代偿相应银行借款，现公告要求以下债务人立即履行清偿
债务。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代偿日当天所支付的代偿金额，被担保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的利息等其他费用按保证合同、 担保函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165号汇金国际D座21楼
联系人：陈宇轩 电话：0571-87568935

单昱晖 电话：0571-87256350
席海同 电话：0571-87253190
陆陈欢 电话：0571-8725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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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艳

王国南

吴航

胡发阳

陈淼

任青松

周绍坡

吴永芸

黄蜀

祝华

桑菲

李天赐

王祖锋

施子刚

胡跃瀚

傅林敏

方海浪

郑克尧

李云才

蒋益品

潘善贵

胡顺友

林仁辉

周阿微

卢燕峰

张旭琴

陈薇

苏旺奶

颜孙益

胡忠杰

徐杏听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33020120180198487

33020120180250663

33020120180209755

33020120180220045

33020120180209749

33020120180201866

33020120180217742

33020120180187437

33020120180164662

33020120180247105

33020120180204310

33020120180186836

33020120170214837

33020120180166301

33020120180179458

33020120180200428

33020120180217568

33020120180072359

33020120160206086

33020120160151443

33020120160149825

33020120170248854

33020120160153208

33020120160154561

33020120160159019

33020120160197660

33020120170214687

33020120160186410

33020120160160310

33020120160173949

33020120160158904

ADBH201809250084

ADBH201812040027

ADBH201810190007

ADBH201810250036

ADBH201810120024

ADBH201809280013

ADBH201810250041

ADBH201809100030

ADBH201808090003

ADBH201811290011

ADBH201809290040

ADBH201809100027

永康支行-2017-1-26

ADBH201808100028

ADBH201808290017

ADBH201809270101

ADBH201810230004

ADBH201804280003

乐清支行-2016-2-1

乐清支行-2017-3-15

乐清支行-2017-3-18

乐清支行-2017-2-8

乐清支行-2017-3-11

乐清支行-2017-3-10

乐清支行-2017-3-13

ADBH201802280004

乐清支行-2017-2-5

乐清支行-2017-3-28

乐清支行-2017-3-14

保证合同

乐清支行-2017-3-12

201181.90

250585.00

204051.24

234564.41

241044.42

240208.80

241096.78

239999.45

244871.99

160724.53

155999.93

244697.75

87668.14

244363.06

81148.40

76566.36

164268.80

137254.80

160100.54

150694.51

163440.64

151229.92

171585.94

171640.79

171011.80

119652.06

120000.00

67484.87

45471.41

182629.53

170859.52

童军

楼凌莉

胡佩瑶

胡涛

陈永胜、邹玉华

朱巧玲

卢彩婷

倪凌纲

王青青

章盈盈

傅美如

郑丽丽、何东芬

滕宏红、李云娥

牟文杰、蒋益雷、黄福清

潘奇、王海洪

胡经德、胡经者、张建民

林友顺、林仁阳

卢金标、蔡凤燕

陆国通、陆光芬

陈海珍、陈海薇、陈勇

周爱萍、苏余旭

胡忠亮、胡明哲

周福海、支岩娇

谷建录

严维南

张文生

杜小飞

郑士景、金莉琴

杨振艺

陆国晓

吴锋

苏西银

赵永义

徐阿清

余菊连

周芳玲、王琼、郑祥国、施智瀚

候阜隆、颜孙权、金银香

序号 被担保人 合作银行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函编号 代偿金额 共同还款人 最高额保证人 连带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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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云标

牟式伟

金式华

项亨寅

万秀爱

万帮伦

陈宗良

林德中

叶启进

陈珠青

林康永

缪孟锋

陈林琴

陈徐祥

朱红新

董秀富

陈新荣

戚永续

王月娟

徐瑞金

吴厚林

贺立江

吴小玲

傅均

金立刚

沈涛峰

王彬权

吴周远

章淑平

林宏朝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乐清支行

农行玉环支行

农行东阳支行

农行永康支行

农行江山支行

农行桐庐支行

农行永嘉支行

农行萧山支行

农行桐庐支行

农行义乌分行
（农贸城支行）

农行萧山支行

农行桐庐支行

农行桐庐支行

农行萧山支行

农行萧山支行

农行萧山支行

农行泰顺支行

农行泰顺支行

农行泰顺支行

33020120180263138

33020120180197286

33020120180135983

33020120160147773

33020120160144571

33020120160178199

33020120160170593

33020120180149975

33020120160161186

33020120160166240

33020120180139013

33020120160164419

33020120190078004

33020120180204053

3302012018022205

33020120190040738

33020120190082733

33020120160193654

33020120190057178

33020120180226550

33020120190050043

33020120180252905

33020120180157970

33020120180169772

33020120180218403

33020120190097316

33020120180248125

33020120160206494

33020120160203747

33020120170005066

ADBH201812250008

ADBH201809250036

ADBH201806290003

乐清支行-2017-3-6

乐清支行-2017-3-19

乐清支行-2017-3-18

ADBH201810300008

ADBH201807200003

乐清支行-2017-3-27

乐清支行-2017-3-15

ADBH201807050001

乐清支行-2017-3-26

BDBH201904170013

ADBH201809290003

ADBH201810290012

BDBH201903010014

BDBH201904260002

ADBH201812170002

BDBH201903200040

ADBH201811050021

BDBH201903120047

ADBH201812060043

ADBH201808030025

ADBH201808160027

ADBH201810230091

BDBH201905140048

ADBH201811300002

泰顺县支行-2017-2-16

泰顺县支行-2017-2-16

泰顺支行-2017-2-2

245742.02

160361.54

240414.70

120861.30

239926.07

130451.30

160522.00

243543.54

143851.47

81872.44

243393.01

144427.26

241403.60

67969.93

241007.01

242018.60

246403.62

159610.44

240000.00

227726.98

240550.54

124774.42

240210.70

239667.47

239625.22

239997.53

240231.99

126701.18

161252.80

45438.03

董佳宇

牟倩倩、牟爱飞、谷卫民

黄雪青、王贤明

张金荷、项周

吴荷芬

杨勤、万爱河

吴红、章玲玲

徐芬芳、林德志

金安飞、叶聪聪

潘存进、杨卫云

李康娣、林伟锋

周坚坚、吴呈微、缪素平

林祥蕊

李小梅

徐雪爱

戚光林

赵金荣

余立成

庞国成

常沙沙

陈利君

李宁

董海燕

林实吕、潘津

包衍春、王阿清

干卫国

滕英芝

金安湘

徐百芳

吴大亮

董云华

俞仙荣

吴敏

滕君正

许加甫

金伟军

黄飞霞

唐美琼

序号 被担保人 合作银行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函编号 代偿金额 共同还款人 最高额保证人 连带保证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陆智芳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陆智芳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陆智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陆智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陆智芳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暂计算至2019年8月5日的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陆智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智芳
2020年10月22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嘉兴市元丰纺织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86012018280264

86012018280098

86012018280149

86012018280154

贷款余额

5,600,000.00

9,000,000.00

6,822,901.14

8,400,000.00

29,822,901.14

累计欠息

304,404.40

467,435.14

407,719.17

668,754.26

1,848,312.97

担保人

吴江市雨润喷织厂、浙江华祥纺织有限公司、浙
江元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锦丰纺织整理
有限公司、钱文云、计月琴、钱生云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9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胡佳欣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胡佳欣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胡佳欣。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胡佳欣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胡佳欣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胡佳欣
2020年10月22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7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联系人：胡佳欣
联系电话：13817767985
住所地：浙江省龙游县湖镇镇星火村解放南路13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胡佳欣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江山市金山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江山2013人借334 江山2013人借407 江山2013人承0151 江山2013授协007 江山2013授协007 江山2013授协
007 江山2013授协007 江山2011年人借135号 江山2011年人借135号 江山2011年人借135号 江山2013人借250

未偿本金

42223124.24

未偿利息

11410527.76

本息合计

53633652.00

担保合同

江山2013人个高保250-1 江山2013人高保250-2 江
山2013人个高保250-2 江山2013人高保250-1

担保情况

浙江格林电气有限公司、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司、
洪松青、王梅英、吴位森、姜超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信

浙-B-2020-113】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所有的温州天天虹纸业有限
公司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黄先生 1378018222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翔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

温州天天虹纸业有限公司

本金

9,902,012.70

利息

3,927,841.91

本息合计

13,829,854.61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由浙江宏利水产有限公司、温州新天地塑胶有限公司、陈高棉、苏立奇在最高额600万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浙江天天虹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吴小伟、蒋小秋在最高额12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缙云县兴东工具厂（普通合伙）债权
人：

缙云县兴东工具厂（普通合伙）破
产清算案定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议
议程（最终以会议资料为准）如下：

1、管理人作履行职务工作报告；
2、审议、表决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3、审议、表决宣告缙云县兴东工具
厂（普通合伙）管理人破产并终结程序的
议案；

4、其他。
请参会各债权人携带身份证明或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出席的)准时出席会议。
特此公告

缙云县兴东工具厂（普通合伙）管理人
2020年10月22日

公 告
海盐县联达拉链厂：本委已受理朱勤娟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

盐劳人仲案（2020）141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
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12月1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长潭路66号海盐县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魏永:我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诉被申
请人魏永、舟山市瑞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
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
本会定于2021年1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
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际大厦26楼2615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22日

仲裁公告


